附件

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2日

	事项名称
	对申请人不服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的异议审查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办事对象
	不服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请人

	法定期限
	5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5个工作日

	实施机关
	楼区司法局
	责任科室
	法规股

	咨询电话
	8666858
	投诉电话
	8224882

	受理条件
	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不服


	申报材料
	，异议审查申请书


	法定依据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九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

《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援助的决定；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重新审查，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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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部门收到异议审查申请书





对异议进行审查，并作出书面审查意见


（5个工作日内）





异议不成立





书面责令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





异议成立





书面维持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告之申请人在收到审查意见之日起60日内向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